
细河区科技创新引导激励政策（试行）
为认真落实国家、省市科技创新激励政策，实现我区全面振兴新突破，深入实施“科教兴区”工程，强化科技对经济的牵动引领作用，不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，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移转化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一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
1.促进科技企业梯度培育
支持我区工业企业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。对首次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在市级奖励基础上，另外奖励2万元；对重新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在市级奖励基础上，另外奖励1万元；对新引进的有效期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奖励5万元。对被认定为瞪羚、雏鹰的科技型企业，在市级奖励基础上，另外分别奖励3万元、1万元。
2.鼓励国家高企做大做强
对新成为“四上”企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2万元。对年开票销售首次达到5000万元、1亿元、5亿元的工业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分别奖励1万元、2万元、10万元。对年开票销售首次达到2000万元、5000万元的服务业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分别奖励2万元、3万元。
二、提升科技研发能力
3.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
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研发投入情况，对年度研发支出50万元以上，且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3%的企业，按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额的3‰给予奖励，同一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4.支持研发机构提档升级
对我区企业自主建立的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专业技术创新平台的，在省、市级奖励基础上，另外分别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。对按期取得省级以上专业技术创新平台绩效评价“优秀”等次的，给予2万元奖励。
三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
5.促进先进技术转移转化
[bookmark: _GoBack]鼓励区内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围绕全区主导产业方向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，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在我区落地转化。我区企业购买高校院所科技成果，在登记备案技术合同后，按实际支付费用补助，实际支付费用不低于100万元，省补助30%，特殊情况500万元；实际支付费用小于100万元，市补助20%。对在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（https://ctmht.chinatorch.org.
cn/admin/login）登记备案的技术合同，按实际成交金额的0.3‰给予奖励，同一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2万元。
6.支持科研成果本地转化
鼓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围绕我区主导产业方向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，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在我区落地转化。辽宁工大科技成果转化到我区企业，在登记备案技术合同后，按实际支付费用补助，区补助3%，同一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辽宁工大科技成果招引企业落户我区的，在享受现行招商引资政策基础上，根据产业定位、投资体量、产业链引领带动作用“一事一议”给予资金支持。
四、附则
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，持相关书面证明及其他佐证材料到区科技局登记备案。区科技局会同财政、审计、发改、工信、商务、税务等部门审核，报区政府审批后发放。本政策各项奖补资金在细河区科技创新引导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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